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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云中法﹝2023﹞94 号 

  

关于印发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执前督促履
行及和解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本院各部门： 

《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执前督促履行及和解工作规程

（试行）》已经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 年第 10 次审判委

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

彻执行。执行中遇到问题，请向市中级法院执行局反映。 

 

 

广东省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2023 年 11 月 1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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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执前督促履行及和解工作规程（试行） 
 
 

第一条   为进一步优化司法资源，提高执行效率，

促进司法公正，实现执行案件多元化解和繁简分流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

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若干意见》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深化“分调裁审”机制改革的

意见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程。 

第二条   在执行案件立案前，本院可以将符合条件

的案件导入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调

解中心”）先行督促履行以及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。 

第三条   执前督促履行及和解（以下简称“执前和

解”）应当遵循司法规律，根据案件类型、申请执行标的、

社会影响等实际情况，在确保执行效率和当事人权利的

前提下进行。 

第四条   立案庭负责执前和解案件的立案、流转，

指定专门人员对口负责立案交接工作。 

执行局成立速执团队负责与立案庭及调解中心对

接，指导和培训调解中心工作人员开展执前和解工作，

及时办理督促履行或和解不成转为执行立案的案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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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中心指派专门工作人员开展执前和解工作，负

责相关人员的管理、指挥、培训等工作。 

第五条   下列移送执行的案件，适用执前督促履行

程序： 

（一）民商事审判部门移送追缴诉讼费的（未能并

案执行）； 

（二）刑事审判部门移送追缴罚金的。 

第六条   下列申请执行的案件，适用执前和解程

序： 

（一）申请执行标的在 100 万元以下的； 

（二）申请人为金融机构、资产管理公司等，且申

请执行标的不超过 300 万元的； 

（三）在诉讼或仲裁阶段已申请财产保全且足额保

全的； 

（四）申请人同意适用执前和解程序的其他案件。 

第七条   下列案件，不适用执前和解程序： 

（一）涉及职务犯罪、黑恶势力等刑事财产刑的； 

（二）有转移财产、逃避执行等紧急情况的； 

（三）社会影响大或者重大疑难复杂的； 

（四）其他不宜适用执前和解程序的案件。 

第八条   立案庭收到申请执行材料或移送执行材

料应当进行立案前甄别，对符合适用执前和解程序的案

件，应当在广东诉讼服务网多元化诉调管理平台（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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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称“调解平台”）中以“执诉前调”案号立案。 

第九条   立案庭应当在立案后当天将案件卷宗材

料移交扫描中心进行电子档案扫描。 

扫描中心应当在接收卷宗材料二日内完成扫描以及

将材料上传至调解平台的工作，同时将卷宗材料流转至执

行局。 

对于进入执前和解程序的案件，一般不向调解中心

移送纸质立案卷宗材料。确因和解工作需要移送纸质卷

宗材料的，经立案庭负责人审批后可予移送。 

第十条   进入执前和解程序的案件，执行局应在收

到案件三日内向义务人发送《执前督促履行告知书》，并

对义务人发起财产网络查询。 

经查询，发现义务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且需要进行财

产保全的，执行局应当在查询结果反馈三日内以“执诉

前调”案号依法进行财产保全。 

申请人提供了明确的财产线索，执行局应及时核实

并依法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；对情况紧急的，应当在四

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并立即进行财产保全。 

第十一条   经查询，未发现义务人有可供执行财产

或者有财产但无需进行财产保全的案件，执行局应当在

查询结果反馈后二日内将案件流转至调解中心。 

需要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，执行局应当在保全完毕

后二日内将案件流转至调解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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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 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或仲裁调解书的案

件，被申请人的住所地不在本市的，经查询未发现被申

请人在本市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且申请人又不能提供证

据证明被申请人在本市有可供执行财产的，执行局应当

将案件移送立案庭审查是否立执行案件；需要立执行案

件的，由执行局速执团队负责处理。 

有其他情形不宜继续执前和解，由执行局依法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 执行局向调解中心流转案件时，应当出

具委派函，载明当事人名称、委派执前督促履行或和解

案号等信息，同时应随案移送财产查询及保全信息等材

料。 

第十四条   调解中心收到案件后，应当在二日内确

定调解员及调解秘书。 

调解员收到案件后应当在二日内向申请人告知执前

和解事项，并督促义务人自动履行义务。如果义务人有

和解意愿的，调解员应组织和解，并在三十日内完成和

解工作。双方当事人同意延长和解期限的，不受此限。 

第十五条   追缴诉讼费、罚金的案件，经督促履行

完毕的，调解中心应将相关证明材料附卷。 

如果义务人申请出具执行结案文书的，调解中心应

在义务人履行完毕后一日内移送立案庭立执行案件，由

执行局速执团队负责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  义务人主动履行的其他案件，在履行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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毕后，申请人应当出具履行完毕证明并提交调解中心附

卷。 

第十七条   经调解中心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，当事

人达成和解意见的，应促成双方形成书面的和解协议。 

第十八条   达成和解协议立即履行的案件，在义务

人履行完毕后，由申请人出具履行完毕证明，调解中心

将和解协议及履行完毕证明等附卷。 

第十九条   达成和解协议分期履行的案件，由当事

人按照和解协议履行，调解中心将书面和解协议附卷。 

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履行完毕，由申请人出具履行

完毕证明，调解中心将履行完毕证明等附卷。 

当事人未按照和解协议完全履行，申请人应在法定

期限内书面向调解中心反馈未履行的情况，调解中心应

督促被申请人履行。被申请人经督促仍不履行或者明确

表示不履行的，调解中心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立案庭立

执行案件。 

第二十条   分期履行期限超过六个月的案件，如果

当事人申请按照终结执行程序处理的，调解中心应当在

收到申请一日内移送立庭案立执行案件，由执行局速执

团队负责处理。 

第二十一条   义务人主动履行完毕或当事人达成

和解并履行完毕，需要解除保全措施的，由执行局速执

团队负责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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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  经调解中心督促履行或组织和解，义

务人未完全履行或未能达成和解，调解中心应在督促期

限届满或确定不能和解之日起一日内，移送立案庭立执

行案件。 

第二十三条   调解中心移送立案的执行案件，原则

上由执行局速执团队负责办理，必要时也可以实行繁简

分流，将繁案分流由执行局其他团队执行。 

第二十四条   达成和解协议分期履行的案件，因当

事人未按照和解协议完全履行导致立案执行的，应全额

收取相应的执行费。 

第二十五条   执前督促履行或和解案件的材料，由

调解中心在和解程序终结后一个月内整理归档。 

第二十六条   本规程未作规定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等以及本院有关规定处理。 

法律法规、司法解释或者上级法院有新的规定的，

按新的规定执行。 

第二十七条   本规程由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

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 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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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7日印发 


